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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拾金后的行为涉嫌违法

案例

捡到他人手机索酬 1500 元，失主起诉至法院

说法

拾“金”不昧，有法律依据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近日，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遗失物返还纠纷案例。案件中的被告人在路上捡到一个金手镯，带回家后却又将其扔进了垃
圾桶。随后，民警带着失主找上门来，由于无法将手镯归还给失主，拾得人被失主告上法庭，并被要求赔偿损失 1.6 万余元。

此案件一经公布，立即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拾金不昧”作为传统美德，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然而，仍有部
分人错误地认为“捡到的就是没人要的”“捡到的就算自己的”“捡到了也没人知道”。正因如此，拾金而昧、拾金而“弃”、拾金而“扔”、拾金而“卖”
的事件时有发生。那么，这些行为是否会引发法律问题？一起来探讨一下。

资讯 >>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欧
阳婷 通讯员 谭泽飞）公司假借

“长期出差”为名，单方面将员

工派往外地工作，员工不服从

出差安排，竟被解除劳动合同，

且未获得任何经济补偿金，该

公司是否违法？近日，株洲市炎

陵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劳动争

议纠纷案件。

小罗在炎陵当地一家公司

从事综合管理工作的厨师岗位，

并工作了3 年多时间。2023 年 6

月的一天，该公司人事负责人与

小罗�工作岗位��事����工作岗位��事���工作岗位��事�����事�����

沟通未果后，便向小罗发出《出

差通知》，出差期限暂定两个月，

要求小罗� 2023 年 �月 �日�小罗� 2023 年 �月 �日�� 2023 年 �月 �日�

到云南省永平县报到。

此后，从 �月9日��月�2日� �月�2� �月�2

日，该公司通过��平������平����平����

等方式发送限期到岗通知给小小

罗，2023 年 �月��日，该公司，2023 年 �月��日，该公司

以小罗不服从公司安排，�过小罗不服从公司安排，�过不服从公司安排，�过

规定时间 3 天未到出差地方或

单位报到为由做出解除与小罗小罗

劳动合同的通知，并�同日将通

知��给小罗。小罗。。

双方发生争议，随后小罗小罗

以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系为

由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炎陵某公司

一次性支付给小罗违法解除劳小罗违法解除劳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3��0� 元�加班

工资 269�.2 元，该公司不服，

诉�法院。

炎陵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最�键

的就是该公司的�为是否��该公司的�为是否��公司的�为是否��

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该

公司的�为属�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因为在此��，公司并在此��，公司并��，公司并

没有告知并听取职工代表的意

见，或者�取向当地�工会��取向当地�工会�向当地�工会�

求意见的变通方式来履�告知

义务这一法定程序。其次，公

司将小罗的工作地点变更到云

南，且出差的内容工作均不明

确，属�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

内容。

综合各项证据，最终，法

院认为，该公司无论岗位设定

还是工作地点的变更都已经�

越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范畴，损

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以

小罗��出差的理由解除与小��出差的理由解除与小小

罗的劳动�系，系违法解除，的劳动�系，系违法解除，

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是，法院依法判决该

公司支付小罗经济补偿金 3 �小罗经济补偿金 3 �罗经济补偿金 3 �

余元，加班工资 2000 余元。

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株

洲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法院提醒，实践中，存在

部分企业滥用企业自主经营权，

通过设定长期外地出差�异地

用工等模式变�变更劳动合同

约定的劳动地点，并以劳动者

不服从工作调配为由解除劳动

�系的情形。用人单位以双方

劳动合同�此��了约定为由

变�逼迫劳动者抗�工作调配，

转嫁其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风

险。

拾“金”索酬未果后损坏手机，法院判赔

“妈妈，我捡到一部手机。”

一天晚上，李小花（化名）带

着孩子在广场玩耍时，孩子突

然拿着一部手机朝她跑来。李

小花心想，手机丢了，失主肯

定会打电话来寻找，�是决定

等等看。

然而，过了许久，李小花

都没有等到失主的电话。以为

手机没人要的她来到附近的手

机店，准备刷机。恰巧，这一

幕被失主蒋大壮（化名）的朋

友看到，认出了这部手机，赶

紧通知了蒋大壮。

蒋大壮急忙赶到手机店，

向李小花表明来意后，请她归

还手机。李小花同意归还，但

要求蒋大壮支付 �000 元报酬。

蒋大壮觉得，这部手机虽

值钱，但 �000 元报酬着实有点

多。�是，他与李小花多次沟通，

希望能够降低酬金。酬金。。

然而，李小花态度十分坚

决。无奈�下，蒋大壮选择了

报警。在民警的协调下，最终

蒋大壮答应支付 �000 元报酬，

可此时李小花却反悔了：“�000

元不�，得 �500 元。”

面�李小花出尔反尔的�

为，蒋大壮很生气，当即表示

不要这部手机了。

回家后，蒋大壮气消了，

由�手机里还有公司的重要文

件，他还是委托朋友和李小花

肖明杰（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
所律师）

单纯捡到遗失物品通常不

会构成侵权。根据《中�人民中�人民

共和国民法�》（《以下��民法�》（《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民法�》）���一十��规民法�》）���一十��规）���一十��规���一十��规

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

�部门�，有�部门在遗失物

被领取�，应当妥善保管遗失

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

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

在桑植的这起案件中，李

小花捡到蒋大壮的手机后，理

应妥善保管，然而她不仅故意

刷机导致手机内重要资料损

毁，还将手机丢弃，所以法院

判定拾得人�要承担民事赔偿人�要承担民事赔偿�要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赔偿金额的认定，

则�要失主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

除了丢弃�为，如果遗失

物在归还途中遭到损毁，就�

要判断拾得人在此过程中是否得人在此过程中是否人在此过程中是否

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若不

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

形，拾得人无�承担责任。得人无�承担责任。人无�承担责任。

拾金不昧不仅是传统美

德，更是法定义务，《民法�》

���一十四�规定：“拾得

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

得人应当�时通知权利人领

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部

门。”

��那些试图通过归还遗

失物获取报酬甚�不归还遗失

物的�为，根据《民法�》�

��一十七��一款规定：“权

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

得人或者有�部门支付保管遗

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但

如果拾得人索要的费用过高，

将不会得到法院支持。

拾得人�不交还遗失物不

仅侵犯了失主�遗失物的所有

权，失主有权要求返还，同时，

还有可能触犯“侵占罪”。根

据《中�人民共和国刑法》�

二�七十�规定：“将代为保

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他人

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

己有，数额较大，�不交出的，

依照�款的规定处罚。”

��将捡到的遗失物转卖

的�为，则要看��人是否善

意取得，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

体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法

�》��遗失物的��规定中，的��规定中，��规定中，

并没有“贵重”等字眼。因此，

无论遗失物品的价值几何，在

捡到物品后，拾得人都应�即都应�即应�即

交给公安机�等公权力部门。

员工不服调岗被解雇，法院判定公司违法

继续协�。最终，李小花同协�。最终，李小花同

意以 �000 元的报酬将手机归

还给蒋大壮。

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可

�二天，蒋大壮又主动找到

李小花，要求她归还 �000 元

报酬，手机则归李小花所有。

原来，蒋大壮拿回手机后

发现，手机里的重要文件和

材料都被李小花删除了。

再次拿到这部手机�后，

李小花觉得手机无用，就选

择了直接扔掉。

气不过的蒋大壮以“非法

占有”为理由，将李小花告将李小花告李小花告

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决李

小花赔偿自己的损失。

经过审理，张家界市桑植

县人民法院认为，李小花拾

得蒋大壮遗失的手机后理应

妥善保管，然而李小花故意

删除资料和丢弃手机，应当丢弃手机，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故法院判决法院判决判决

李小花赔偿蒋大壮 ��00 元损

失。

随后，李小花�判决不服，

上诉�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维持原判。

今日女报 / 凤�记者经过

搜索后发现，此类例子并非个

例。此�，岳阳市岳阳楼区人

民法院曾审结一起拾得他人名

表后低价转卖他人的遗失物返

还纠纷案件。最终，法院依法

判决拾得人赔偿失主手表价款

9.2�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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